
優化處理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戶口（指定人士）個案程序 

工作小組 

職權範圍 

按 照 開 立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代 指 定 人 士 管 理 基 金 戶 口    

(下稱「署長法團戶口」）的目的， 

 檢討現時處理有關署長法團戶口個案的工作流程，以找出尚

待改善之處；以及 

 就找出的尚待改善之處，建議改善措施，以優化處理署長法

團戶口個案的現行工作流程。 


